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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

公 布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

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

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 

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 
CLP Holdings Limited 
(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)  

 

公 布  

 

 

摘 要  

 

•  本 公 布 是 有 關 本 公 司 的 香 港 電 力 業 務，特 指 在 新 管 制 計 劃

(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生 效 ) 下 的 2 0 1 8 - 2 0 2 3 年 發 展 計 劃

和 相 關 電 費 檢 討 。  

•  今 天 獲 政 府 通 過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及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

年 度 電 費 檢 討 。  

•  獲 批 的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涵 蓋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至 2 0 2 3 年

1 2 月 3 1 日 ， 預 計 資 本 投 資 約 為 5 2 9 . 4 億 港 元 。  

•  在 政 府 通 過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及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 年

度 電 費 檢 討 後 ， 本 公 司 今 天 收 市 後 公 布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及

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 年 度 電 費 檢 討 的 詳 情 ， 當 中 包 括

中 華 電 力 預 計 的 資 本 投 資 及 電 費 預 測 等 資 料 。  

 

  

政府通過 2018 發展計劃及 2018 年第四季至 2019 年度電費檢討  
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 「 本 公 司 」 ) 的 香 港 電 力 業 務 ， 由 中 華 電 力

有 限 公 司 (「 中 華 電 力 」) 營 運，香 港 電 力 業 務 的 新 管 制 計 劃 (「 新

管 制 計 劃 」 ) 將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 香 港 政 府 今 天 通

過 在 新 管 制 計 劃 下 的 2 0 1 8 - 2 0 2 3 年 發 展 計 劃 ( 「 2 0 1 8 發 展 計

劃 」 ) 和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至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 期 間 的 電 費

檢 討 ( 「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 年 度 電 費 檢 討 」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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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發展計劃及 2018 年第四季至 2019 年度電費檢討  

 

獲 通 過 的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涵 蓋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至 2 0 2 3 年 1 2

月 3 1 日 ， 預 計 資 本 投 資 約 為 5 2 9 . 4 億 港 元 。  

 

中 電 預 計 於 未 來 5 年 3 個 月 的 資 本 投 資，旨 在 致 力 支 持 中 華 電

力 繼 續 維 持 其 世 界 級 的 電 力 供 應 可 靠 性 ； 促 進 低 碳 經 濟 ， 以 配

合 香 港 政 府 的 氣 候 行 動 藍 圖 ； 並 推 動 香 港 發 展 智 慧 城 市 的 方 針

進 發 ， 讓 客 戶 更 有 效 管 理 能 源 。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當 中 的 重 點 項

目 包 括 增 建 一 台 燃 氣 發 電 機 組 、 興 建 海 上 液 化 天 然 氣 接 收 站 ，

以 及 爲 所 有 住 宅 及 中 小 企 業 客 戶 更 換 智 能 電 錶 。  

 

按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 年 度 的 電 費 檢 討 後 ， 於 2 0 1 8 年 1 0

月 1 日 的 平 均 淨 電 價 較 2 0 1 8 年 1 月 至 9 月 期 間 上 調 約 2 % 。  

 

有關新管制計劃  

 

新 管 制 計 劃 於 2 0 1 7 年 4 月 2 5 日 獲 香 港 政 府 通 過 ( 詳 情 可 參 閱

同 日 本 公 司 的 公 布 ) 。 新 管 制 計 劃 為 期 超 過 1 5 年 ， 由 2 0 1 8 年

1 0 月 1 日 起 至 2 0 3 3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。 新 管 制 計 劃 其 中 一 項

主 要 條 款 是 准 許 利 潤 會 按 管 制 計 劃 公 司 ( 即 中 華 電 力 及 其 非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青 山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) 的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總 額 的 8 %

計 算 ， 由 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中華電力預計的資本投資及電費預測資料  

 

中 華 電 力 在 管 制 計 劃 下 預 計 的 資 本 投 資 及 電 費 預 測 等 資 料 ， 一

般 於 年 底 公 布 ； 惟 今 年 會 提 前 在 今 天 發 放 公 布 此 等 資 料 。 因 應

2 0 1 8 年 1 0 月 1 日 起 實 施 的 新 管 制 計 劃 作 出 準 備，本 公 司 刊 發

本 公 布，以 披 露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及 2 0 1 8 年 第 四 季 至 2 0 1 9 年 度

電 費 檢 討 詳 情 ， 當 中 包 括 中 華 電 力 預 計 的 資 本 投 資 及 電 費 預 測

等 資 料 ， 有 關 資 料 已 載 列 於 本 公 布 的 附 頁 內 。  

 

本 公 布 所 載 資 料 亦 將 會 提 供 給 香 港 立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

會 。 從 未 公 開 披 露 的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以 及 在 2 0 1 8 發 展 計 劃 期

間 的 電 費 預 測 ， 對 本 公 司 於 相 關 期 間 的 財 務 表 現 或 會 帶 來 影

響 。  

 



第 3 頁，共 4 頁 

 

 

 

本 公 布 是 本 公 司 根 據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

第 1 3 . 0 9 ( 2 ) ( a ) 條 與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( 香 港 法 例 第 5 7 1 章 ) 第

X I V A 部 內 幕 消 息 條 文 而 作 出 。 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司 馬 志  

公 司 秘 書  

香 港 ， 2 0 1 8 年 7 月 3 日 

 

 

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 
CLP Holdings Limited 
(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)  

 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的 董 事 為 ：  

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、毛 嘉 達 先 生、利 約 翰 先 生、  

包 立 賢 先 生 及 李 銳 波 博 士  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莫 偉 龍 先 生 、 艾 廷 頓 爵 士 、 聶 雅 倫 先 生 、  

鄭 海 泉 先 生 、 羅 范 椒 芬 女 士 及 穆 秀 霞 女 士  

執 行 董 事 ：  藍 凌 志 先 生 及 彭 達 思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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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電力預計的資本投資及電費預測 

2018 發展計劃預計的資本投資  

項目類別   
2018 發展計劃

1 

(百萬港元) 

(A) 發電系統   25,429 

(B) 輸配電系統  26,496 

(C) 顧客與企業服務發展   1,018 

總和 (A+ B+C)  52,943 

備註: 

1. 已獲政府批准的2018發展計劃(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)預計的資本投資。 

 

2018 發展計劃 (「發展計劃」 )的電費預測  

 
2018 

1 月- 9 月 

2018 

10 月- 12 月 
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

電費組成部分                

(港仙/每度電)  
實際電費 

發展計劃預測/周年 

電費檢討
1
 

發展計劃  

預測 2 

發展計劃  

預測 2 

發展計劃  

預測 2 

發展計劃  

預測 2 

(A) 基本電費 94.5 91.0 93.4 96.5 99.1 101.9 

(B) 燃料價條款收費
3 

 22.0 27.8 32.4 36.2 37.4 37.4 

(C) 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 4
 

 -1.1 -1.1 - - - - - 

(D) 淨電費 3 115.4 117.7 118.8 125.8 132.7 136.5 139.3 

電費穩定基金5 

（百萬港元）  
827 636 452 462 455 438 423 

燃料價格調整條款賬5  

（百萬港元）  
1,018 693 394 -767 -614 7 24 

備註:  

1.  發展計劃的審批與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電費檢討同時完成。  

2.  2020至2023年的電費率只屬預測，而每年向用戶實際收取的電費，須於之前一年由中華電力與政府在周年電費檢討中

商討後釐訂，當中須顧及發展計劃組成部分及燃料價格的任何變動。  

3.  這些數字是現時的預測，會隨著燃料成本在將來可能出現的顯著變化而修改。  

4.  用於向客戶提供「地租及差餉特別回扣」之政府地租及差餉退款預計將於2018年第四季或2019年期間用盡。 

5.  這些是年終電費穩定基金及燃料價格調整條款賬結餘的預測。 

 


